团委工作制度

 

一、在校党总支的领导下，有计划、有总结地积极开展团委的工作。按照“热情爱护、严格要求”的工作方针认真开展团员教育工作。每年召开一次团的主题教育活动，采用多种形式对团员进行世界观、人生观、党的基本路线、党团基本知识、社会公德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方面的教育，提高团组织的生活质量。 
二、团员大会每学期召开两次，委员会每月一次例会，团支部会每月一至二次，总结、安排团委工作。
三、每学年初九月份进行团籍管理、团员证注册活动。五月份进行团员教育评议。
四、每年九月份团支部统一按时换届，组建、换届等工作符合团章的规定。组织委员要将团费及时收缴并上交团委。 
五、每学期至少给团员上两次团课。
六、针对支部自身状况，结合重大节假日和纪念日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活泼的文体和教育活动，活跃支部气氛，班级活动每学期至少开展两次，每学年支部在允许的情况下须承办一到两次全校范围的大型活动。 
七、要认真做好非团员青年的调查和发展新团员的工作，建立团员花名册、积极分子名册及考核档案。 
八、认真做好团的宣传工作，充分利用校报、广播台、黑板报、宣传栏等途径，对支部或学校的工作及活动开展情况、团员的先进事迹、取得的重大成绩等做广泛深入的宣传报道。
九、各支部要认真完成团委和上级团组织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，重点做好班风、学风建设，积极开展团支部之间的共建、联谊活动。
十、各支部要依据校团委学年工作计划，正规化、有序地开展团的各项组织活动。认真组织团员青年参加学校举办的各项比赛活动，辅助团委做好动员、培训和组队等工作，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青年志愿者活动。
十一、各支部每月要向团委请示汇报工作，每学期要将工作计划总结以书面形式汇报到团委。
十二、团干部要成为团员青年的朋友，热心为同学服务。应注意发现有特长团员，主动推荐其到团委和学生会各有关部门，协助团委做好人才储备工作。团委每月末对各支部团工作进行考核评比，团员大会上对各支部工作进行全面考核评比。
 

